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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学院教职工考核和绩效分配实施方案 

（2020 年 12 月修订稿） 

 

按照《福州大学绩效工资实施办法》（福大人【2017】116 号

等文件，教职工的绩效工资构成如下： 

           1、基础性绩效工资（按职级随工资发放） 

绩效工资                        1、岗位考核奖（按职级随工资预发放） 

           2、奖励性绩效工资    2、业绩奖励绩效（年终结算发放） 

                                3、标志性成果奖（由学校直接发放） 

依据学院确定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根据有关文件，结合

化学学院实际情况，特制定 2020 年度我院实施方案。 

一、基础性绩效工资 

基础性绩效工资是指岗位津贴和生活补贴，根据岗位及其职

称和职务，学校已经将基础性绩效工资固化到教职员工的工资中。

按照教职工的岗位考核办法，年终进行岗位考核，对于在岗且完

成基本工作量（含教学、科研）和学校及学院规定的其他工作任

务的教职工，按岗位等级及学校确定的标准全额发放。对病事假

或未履行岗位的，按聘用合同或者学校有关规定酌情减发基础性

绩效中的岗位津贴。 

二、奖励性绩效工资  

（一）岗位考核奖 

 



岗位考核奖是指教职工完成年度岗位职责要求，考核合格，根

据职级全部发放。该部分奖励已由学院随工资按月预发放。具体

考核如果出现学校和学院规定的有关情况按学校学院文件执行，

具体参照福大人【2017】116号文件。 

（二）业绩奖励绩效 

业绩奖励绩效是指教职工超额完成岗位职责任务，取得突出

业绩的薪酬。根据学校的规定，学校上半年会根据上一年度学院

的人员情况以及业绩积分向学院核拨全院的奖励性绩效工资。年

底根据当年教职员工的业绩情况，按照“业绩奖励绩效工资”的

分配原则进行年终决算。“业绩奖励绩效工资”的分配原则如下： 

1. 实行年薪制的高层次拔尖人才：参考学校和学院的有关规

定执行（见学校文件和学院规定）。 

2.其他所有教职工，按照当年工作量（教学、科研）计算，

具体办法见《化学学院业绩奖励绩效工资发放办法》，教学绩效计

算办法见附件 1，科研绩效计算办法见附件 2。 

（三）标志性成果奖励工资：由学校进行直接统筹，根据学

校确定的标准由学校直接奖励给有关人员、团队和学院，并由负

责人根据实际工作业绩进行二次分配。 

三．奖励性绩效工资分配的实施程序 

绩效工资涉及全院专任教师、专职科研人员、教学辅助人员、

思政和工勤等员工的切身利益，为了使绩效工资真正起到调动积

 



极性、推动学院发展的作用，学院将采用如下程序实施： 

1. 制定分配方案草案：11-12 月份前成立由学院党政共同负

责的领导小组，按照学校的文件修订本院的实施办法和方案，形

成草案稿，并广泛征求各层次教职工的意见形成讨论稿。 

2. 教代会审议：12-1 月份将分配方案草案提交教职工代表大

会进行审议，审议程序按照教职工代表大会规定进行。 

3. 分配核算和结果公示：12-1 月份按照教代会确定的方案进

行核算，结果向全院公示。 

4. 发放时间：每年 1 月份统一结算上一年的绩效工资。 

 

 

 

 

 

 

 

 

 

 

 

 

 

 

 

 

 

 



化学学院职务业绩奖励绩效工资发放办法 

(2020 年 12 月讨论稿) 

根据中共中央 国务院《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

教育部 科技部《关于规范高等学校 SCI 论文相关指标使用 树立

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见》、科技部《关于破除科技评价中“唯论

文”不良导向的若干措施 (试行)》、科技部办公厅等六部门《新

形势下加强基础研究若干重点举措》、福建省科技厅《关于破除科

技评价中“唯论文”不良导向的若干措施 (试行)》等相关文件精

神，结合《福州大学关于印发绩效工资实施办法(修订版)的通知》

(福大人【2017】116 号)、《福州大学科研工作考核与奖惩试行办

法》(福大科【2018】6 号)和《福州大学学科建设工作量部分指标

计算办法修改建议》，参照 2019 年《化学学院业绩奖励绩效工资

发放办法》，现根据化学学院实际情况，对 2020 年《化学学院业

绩奖励绩效工资发放办法》进行适当修订。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

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立德树人的根本任

务和科研创新能力的培养。结合学院的实际情况和阶段性发展需要，

通过绩效工资二次分配，奖励在教育、教学、科研、学科建设、

人才队伍建设，以及管理服务等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教职员工，

 



不考虑职称和头衔 (帽子)，坚持“以岗位为基础，业绩和贡献相

结合”的分配原则，实现多劳多得、优绩优酬，以业绩为基础，

根据各类人员业绩考核情况、取得的创新性成果、做出超常规业

绩和突出贡献等情况进行核定。通过业绩奖励，进一步激励广大

教职工教书育人、科学研究、创新创业活力，推动学院教学改革，

提高教育质量，促进科研产出及成果转化，开展创新创业和社会

服务，进一步提高学院的综合实力和办学水平，为建成化学世界

一流学科强基蓄力。 

二、业绩奖励范围 

按照学校规定，职务业绩奖励是指教职工超额完成岗位职责

任务 (也就是基本工作量) 且考核合格，取得突出业绩的薪酬。

教学科研人员按照教学科研实际业绩，管理人员按照岗位责任与

管理服务水平进行业绩分配。其业绩主要体现各类岗位的收入结

构、工作量和实际贡献等，其奖励范围包括教职工从事教学、科

研、管理和教辅等的所有超额工作量，分为教学业绩、科研业绩、

管理业绩： 

1、教学业绩：以教学系为单位，依据教师超额完成教学工作

量 (包括本科、研究生课程和实验教学) 和教学单位的教学管理

业绩 (也就是集体绩效) 进行量化计算； 

2、科研业绩：以研究所为单位，依据教师超额完成科研工作

量 (包括教学科研创新工作业绩、知识创新组织业绩和平台考核

 



评估等情况)和科研单位的科研管理业绩 (也就是集体绩效) 进

行量化计算； 

3、管理业绩：以服务对象评分为标准，原则上统筹。 

三、业绩计算办法 

(一)  非年薪制教学科研人员的业绩 

非年薪制教学科研人员的业绩由四部分构成：教学业绩 + 科

研业绩 + 年终考核奖 + 知识创新组织奖。 

1、教学业绩计算办法 

参照《化学学院现任岗位个人教学工作量计算办法》(见附件

1 和附件 1-1)，以教学系为单位打包核算。学院将按照各教学单

位承担的课程及其计划时数，按照统一标准计算该单位的总教学

工作量，再按照当年学院每个教学工作量绩效进行总核算。 

2、科研业绩计算办法 

参照 2020年福州大学化学学院研究成果计算办法 (征求意见

稿) (见附件 2 中表 1)，以研究所为单位计算各所在当年实际完成

的科研业绩，再按照当年学院每个科研工作量绩效进行总核算(填

表：附件 2-1)。 

3、学院年终考核奖奖励办法 

根据学校核拨给学院教学科研人员的职务业绩奖励性绩效总

额，设定非年薪制教学科研人员年终考核奖，其计算公式如下： 
 



个人年终实际完成工作量 = [(个人实际完成的教学工作总量 

+ 个人实际完成的科研工作总量) ÷ 应完成的教学科研工作量)] 

× 100% 

(1) 如果“个人年终实际完成工作量 ≥ 100%”，可获全额学

院年终考核奖； 

(2) 如果“个人年终实际完成工作量 < 100%”，按其比例享

受学院年终考核奖; 

(3) 对包含有年薪制的高层次人才双(多)通讯作者的科研成

果，根据学校认定规则：如果本院第一通讯作者是非年薪制教师，

且邮箱排在第一，该科研成果归属于该非年薪制教师；如果第一

作者是非年薪制教师，全部额定工作量可归属于该非年薪制教师。 

(4) 教师应完成教学科研工作量参照《福州大学关于印发绩

效工资实施办法(修订版)的通知》(福大人【2017】116 号) 执行 

(正高：330，副高：300；中级：280，初级：240)。 

(5) 对新引进的非年薪制青年教师，为保护其学术生涯初期

的科研积极性和创造性，在引进的前两年，适当减免其基本工作

量的定额标准，其中第一年全免，第二年减免 50% [即除第一年无

条件获全额学院年终考核奖外 (注：按实际到岗月份计算)，其后

根据实际完成情况进行核算]； 

(6) 在计算学院年终考核时，对当年在研的纵向科研课题可

按年度平均核算科研工作量。 

(7) 个人教学工作量由教学办提供；个人科研工作量研究所

 



统计，上报学院核对。 

(二) 年薪制教学科研人员的业绩 

对于年薪制教学科研人员实行聘期年岗位奖金制与聘期考

核，其职务业绩奖励绩效参照学校政策执行。 

(三) 学科建设知识创新组织奖 

为加快推进我院“化学世界一流学科”建设步伐，全面推进

学院中长期发展战略，确保我院十四五规划的建设目标和建设任

务顺利完成，根据《福州大学学科建设工作量部分指标计算办法

修改建议》，设立化学一流学科知识创新组织奖。知识创新组织奖

包括团队助推奖和学科贡献奖。团队助推奖主要指各研究团队在

当年所取得的标志性创新教学科研成果、标志性创新性资源建设、

标志性高端科研成果立项和发表等，以及近 10 年所取得标志性知

识创新成果在国内外的学术影响力和竞争力，分配权重为 0.9 (见

附件 2 中表 2)。学科贡献奖以知识创新标志性成果高学术影响力

指数为依据，参照《福州大学 2019 科学家岗位知识创新成果高学

术影响力指数工作量》和《科研创新组织情况报告》，对教学科研

人知识创新标志性成果高学术影响力占比进行分配，分配权重为

0.1。 

(四) 博士后科研人员的业绩 

非在职的博士后科研人员不参与年度考核。作为负责人取得的
 



创新性科研立项成果工作量全部归属于博士后；在合作导师指导

下，以第一完成人取得的教学科研创新成果，其工作量均分 (注：

如果合作导师是年薪制教师，其教学科研成果不计工作量)。 

(五) 学院行政、后勤和教辅人员业绩 

1、隶属于实验中心的教辅工勤人员业绩分配办法。考虑这些

人员的工作特点 (坐班制和承担实验准备工作)，根据《福州大学

关于印发绩效工资实施办法(修订版)的通知》(福大人【2017】116

号)，由学院将其全部业绩打包到实验中心，以实验中心的教辅人

员完成的工作量、考勤以及考评结果为依据给予适当上下浮动，

报备学院。见附件 3 

2、学院在编管理、工勤和教辅人员 (不含实验中心的教辅工

勤人员) 的职务业绩奖励工资，根据《福州大学关于印发绩效工

资实施办法(修订版)的通知》(福大人【2017】116 号)精神，参考

学校机关、部处考核及业绩奖励发放办法，结合化学学院的实际

情况，以学校下拨的职务业绩奖励绩效、职级系数以及考核等级

等标准确定，并根据考评结果给予适当上下浮动 (其上下浮动比

例按当年实际情况确定)，上报学院备案后发放。 

考核成绩 业绩奖励绩效 

≥85分，优秀 标准均值上浮 (上浮比例≤5%) 

60分≤分数<85分，合格 等于标准均值 

<60分，不合格 标准均值下浮 (下浮比例≤5%) 

 



注：如所有在编管理、工勤和教辅人员 (不含实验中心的教辅工勤人员) 的考核等级在

同一区间，按照标准均值执行。 

(六) 年龄≥57 岁非年薪制教学科研人员的业绩 

学院单独计算这部分教师的教学和科研业绩，教学业绩包括

实际完成教学工作量、督查组承担的教学检查工作量，科研业绩

按照实际科研成果进行计算；不参与学院年终业绩考核，直接全

额享受全额考核奖；对于进入学院督导组的非年薪制教师，同时

享受学院督导组业绩【业绩 = 当年课时绩效/节课×听课节数】

(注：无听课记录的督导教师不享受当年学院督导组的基础业绩；

同一任课老师每年被同一督导组老师听课不得超过 3 次)。 

(七) 教学单位和科研单位的集体业绩 

为保证各教学和科研团队的工作质量，激发团队教学科研人

员工作的积极性和团队作战能力，特制定教学科研团队集体绩效，

其业绩计算方法为：每个教学或科研团队集体业绩 = 每个教学或

科研团队成员的总工作量 × (教学 5%、科研 3%) (注：教学团队

集体绩效还包括各教学单位管理绩效部分，见附件 1-2)。 

(八) 其它特殊奖励 

以学院发展做出的实际贡献为依据，包括完成学院交给的各

项任务，获得的特殊奖励、特殊的贡献等，由学院党政联席会确

定，给予单独奖励。 

 

 



四、业绩分配办法 

1、学院业绩切块：按照学校核拨给学院教学科研人员的职务

业绩奖励性绩效，75-85%作为全院业务教师的教学和科研业绩 

(包括学院年终考核奖和集体绩效) 【注：绩效/每个教学工作量 = 

绩效/每个科研工作量 × 1.36，结果取整】，12-15%作为科研单

位的知识创新组织奖，3-10%作为全院教师的公共奖励。学院根据

计算结果适当调整分配比例，总量控制在 100%。 

2、业绩审核和分配：由教学单位和科研单位分别上报当年工

作情况，由学院进行统一核对，确定每个教学单位和科研单位获

得的业绩。学院将按照上述原则打包计算给每个单位，各单位根

据每位教师的工作量情况制定分配方案，上报学院备案后进行二

次分配。 

五、组织机构 

   学院成立实施绩效工资工作领导小组，在学校实施绩效工资工

作小组领导下，负责本院绩效工资实施办法的制定和组织实施。

领导小组成员名单如下： 

组长：王心晨、石炳文 

副组长：唐点平 

成员：王心晨、石炳文、唐点平、刘旺、郑寿添、袁耀峰、谢

在来、陈珠灵、汤儆、高银燕、陈兰、余爱萍 

秘书：陈兰、余爱萍 

 



六、说明 

1、绩效分配涉及全院教职工的切身利益，由学院党政联席会

负责解释，由办公室具体负责核算； 

2、分配办法将经过广泛征求意见，由教代会讨论审定后实施。 

 



附件 1

化学学院现任岗位个人教学工作量计算办法

（2020 年 12 月修订）

一、理论课教学工作量（包括备课、授课、课外辅导与答疑和批改

作业）

1. 课堂授课教学工作量：

A1 = 计划学时×(k1+k2+k3+k4+K5)

式中:

1） K1为课程类型和重要性系数

① 本科 I 类课程(见附表 1): k1 = 1.3(中文授课)或 k1 =

1.6 (双语) (注：双语授课只计算前三年，从第四年开始变成 K1 =

1.3)

② 本科专业限选课、全校性选修课及 II 类课程： k1= 1.1

③ 本科专业选修课等 III 类课程：k1 = 1.0

2) 课程任务系数

主讲/批改作业/答疑/考试全承担（含指导助教）: K2 =

0.1

3）K3 为课程人数规模系数，以理论课教学以 6050 人为一



个标准班:

课堂学生数≤ 50 人 k3 = 0

50 人 ＜课堂学生数≤ 80 人 k3 = 0.1

80 人 ＜课堂学生数≤110 人 k3 = 0.2

110 人＜课堂学生数 k3 = 0.3

4)新开课：K4= 0.1（指教师第一次承担本校已开出的课程。）

开新课： K4 = 0.15（指教师第一轮开出本校尚未开出

的新课程）

5) 课程思政：K5 = 0.1

注：对多人承担一门理论课的情况，计划学时为每人实际上

课的时数分解，但总学时不得超出该门课程的教学计划总

学时。

2. 助教教学工作量（加强考核）：

A2 =计划学时×1/2×(k1+k2)

式中:

1 听课/批改作业/答疑/考试，课程类型和任务量系数.

本科基础必修课、本科专业限选课：k1 = 1.0

2 课程人数规模系数: k2 = k3(上面计算方式中）

3 院选修课助教不算工作量。



备注：要求助教必须在一学期上两次习题课（不占主讲教师的课时、

不计入主讲教师的工作量）;新进教师最多只能担任 1 年助教。

二、实验课教学工作量（包括实验准备、指导和批改实验报告）A3

根据学院实际实验条件，按照标准规定的老师人数上课时数，

按照如下公式计算:

实验教学工作量 A3（基础类实验） = 实验时数×

（0.8+k）

实验教学工作量 A3（仪器类实验） = 实验时数×

(0.7+k)

式中: k 为课程人数规模系数

0 人 ＜课堂学生数≤20 人 K = 0

20 人 ＜课堂学生数≤25 人 K = 0.05

25 人＜课堂学生数 K = 0.1

1）实验总时数按照教学大纲规定时数计算(见附表 2《实验课程

开课模式及工作量表》)。

2）指导实验课程助教的工作量计算：实验课程门数 X 5；（5 工

作量/门，实验课程仅限于化学专业的：无机、有机、物化、分析四

大核心实验课程）

三、实践环节教学工作量 A4



（一）实习

教学工作量：A4 = 学生数/20 ×实际天数×4 学时×N

①本市实习：N = 0.5

②外地实习：N = 0.8

注：实际天数按学分计算，1 学分=7 天；

（二）课程设计、科研实训、工程实践：

教学工作量：A4 = 学生数/10×实际天数×4 学时×0.5

注：实际天数按学分计算，1 学分=5 天

（三）综合型实验：

教学工作量：A4 = 学生数/8×实际天数×4 学时×0.4

注：实际天数按学分计算，1 学分=5 天

四、指导毕业设计（论文）和其它科技活动 A5 =∑Zi

① 指导毕业设计（论文）工作量（4 个月）计算方法如下：

毕业论文类：Z1 = 17×人数。（同一名指导教师当年最多工

作量不超过 Z1=17×2=34）

毕业设计类：Z1 = 17×人数。（同一名指导教师当年最多工

作量不超过 Z1=17×3=51）

② 指导国家、省级大学生创新实践项目、SRTP 项目：

国家级：Z2 =20×项目数



省 级：Z2 =15×项目数

校 级：Z2 =10×项目数

③ 指导学生竞赛：单独奖励，不计工作量。

五、嘉锡化学班导师工作量

指导嘉锡班学生的工作量：A6 = 4×人数

六、研究生教学工作量

（一）学位课和选修课 A7 = ∑Yi

1.学位课（理论课）Y1

（1）上课学生数≥5 人

工作量 Y1=计划学时数×K1

上课学生数≥240 人 K1=1.35

240 人>上课学生数≥120 人 K1=1.25

120 人>上课学生数≥60 人 K1=1.15

20 人≤上课学生数＜60 人 K1=1.05

5 人≤上课学生数＜20 人 K1=1

（2）上课学生数＜5 人

每门课程工作量 Y1=5

2.学位课（实验课）Y2

原则参照本科生实验课的教学工作量计算方法。



3.选修课 Y3

每门课程工作量 Y3=5

七、教学工作量补贴标准

为了体现多劳多得原则，学院对负有不同责任的老师给予教学

工作量补贴，补贴标准大致根据学院不同层次人员目前所承担任务

情况和所负责任大小确定，计入总工作量，但不作为基本本科教学

工作量，见附表 3。



附表 1:

I 类核心课程

（来源 201901、202001 学期数据）

序号 课程名称 课程类型 学分
计划

学时

1 无机化学 A(上) 专业必修 3 48

2 无机化学 A(下) 专业必修 4 64

3 无机化学 J 专业必修 4.5 72

4 有机化学 A（上）、有机化学 J（上、下） 专业必修 4 64

5 有机化学 A（下） 专业必修 3.5 56

6 分析化学 A、分析化学 J 专业必修 3.5 56

7
物理化学 A（上）

物理化学 J（上）、物理化学 J（下）
专业必修 4 64

8 物理化学 A（下） 专业必修 3.5 56

9 仪器分析 A 专业必修 3 48

10 仪器分析 J 专业必修 3.5 56

11 结构化学 专业必修 4.5 72

12
能源与环境光催化材料——研究前沿及工

程应用
学科必修 2 32

13 波谱学 专业必修 2.5 56

14 高分子化学 专业必修 2 32

15 合成化学：从基础研究到工业化生产
创新创业与素质

拓展
2 32

16 生物化学 A、生物化学 B 专业必修 2 32



17 药物化学 专业必修 2.5 40

18 制药工艺学 专业必修 2 32

19 工业药剂学 专业必修 2 32

20 制药工程项目设计创新实践 专业必修 3 48

21 药物分析 专业必修 2 32

22 制药过程安全与环保 专业必修 1.5 24

23 药品生产质量管理 专业必修 1.5 24



附表 2

化学学院实验课程开课模式及其工作量表

（来源 201902、202001 学期数据）

一、 化学、制药工程专业

实

验

类

型

序

号

课程名称

授 课 班

级

学时

人

数

开

课

模

式

①

需

要

老

师

人

数

②

课程总时数（老师

数×计划学时数

×循环轮数）

实验教学工作量



基

础

类

实

验

1

有机化学

实 验 A

（上）

2019 化

学

72 82 1 4 4×72×1 4×72×1×0.85=244.8

2

有机化学

实 验 A

（下）

2018 化

学

72 85 1 4 4×72×1 4×72×1×0.85=244.8

3
有机化学

实验 D

2019 制

药工程

60 42 1 2 2×60×1 2×60×1×0.85=102

4
有机化学

实验 J（上）

2019 创

新 实 验

班（嘉锡

化学）

72 37 1 2 2×72×1 2×72×1×0.8=115.2



5
有机化学

实验 J（下）

2018 创

新 实 验

班（嘉锡

化学）

72 42 1 2 2×72×1 2×72×1×0.85=122.4

6

无机及分

析化学实

验 J（无机

部分）

2019 创

新 实 验

班（嘉锡

化学）

54/96 35 1 2 2×54×1 54×0.8×2=86.4

6

无机及分

析化学实

验 J（分析

部分）

2019 创

新 实 验

班（嘉锡

化学）

42/96） 35 1 2 2×42 2×42×0.8=67.2



6

无机及分

析化学实

验 J（分析

部分）

转 专 业

插班

36/96 9 1 1 1×36 36×0.8=28.8

7

无机及分

析化学实

验 A（下）

（无机部

分）

2019 化

学

54/96 78 1 4 4×54×1 54×0.8×4 = 172.8

7

无机及分

析化学实

验 A（下）

（分析部

分）

2019 化

学

42/96 78 1 4 4×42 1×42×0.85+3×42×0.8=136.5

8

无机化学

实 验 A

（上）

2020 化

学

60 110 1 6 6×60×1
60 × 0.8 × 4 + 60 ×

（0.8+0.05）×2 = 294



9
无机化学

实验 B

2020 制

药工程

24 43 1 2 2×24×1 24×(0.8+0.05) ×2 = 40.8

10
分析化学

实验 B

2019 制

药工程

24 42 1 2 2×24 2×24×0.85=40.8

11
制药工程

类实验

2017 制

药工程

72 47 1 4 4×72=288
47/8×15×4×0.4=141（归为实

践性课程）

12
生物化学

实验

2018 制

药工程

36 43 1 2 2×36×1=72 2×36×（0.8+0.05）×1=61.2

12
药剂学实

验

2018 制

药工程

24 43 1 1 1×24×2=48 24×（0.8+0.05）×2=40.8



13

天然产物

提取与分

离实验

2017 制

药工程

48 47 1 2 2×48×1=96 2×48×（0.8+0.05）×1=81.6

14
药物化学

实验

2018 制

药工程

48 43 1 2 2×48×1=96 2×48×（0.8+0.05）×1=81.6

15
药物分析

实验

2017 制

药工程

24 47 1 2 2×24×1=48 2×24×（0.8+0.05）×1=40.8

仪

器

类

实

验

1
仪器分析

实验

2017 嘉

锡班、化

学

72 116 2 8 8×72 8×72×0.7=403.2

2
物理化学

实验 A

2018 创

新 实 验

班（嘉锡

化学）

108 45 2 10 10×108×3 108×3×0.7=226.8



3
物理化学

实验 A

2018 化

学

108 91 2 10 10×108×6 108×6×0.7=453.6

4
物理化学

实验 B

2018 制

药工程

24 43 2 5 5×24×3 24×3×0.7=50.4

综

合

实

验

1
综合化学

实验（1）

2017 创

新 实 验

班（嘉锡

化学）

84 46 1
3

3×84 3×84×0.8=201.6

2
综合化学

实验（1）

2017 化

学

84 68 1

3

3×84 3×84×0.85=214.2

3
综合化学

实验（2）

2017 嘉

锡班、化

学

96 113 2 23 113/8×(4×5)×4 113/8×(4×5)×4×0.4=452



二、外院及其至诚专业

实

验

类

型

序

号

课程名称 授课班级

学

时

人数

开

课

模

式

①

需

要

老

师

人

数
②

课程总时数

（老师数×计

划学时数×循

环轮数）

实验教学工作量

基

础

类

实

验

1

有机化学实验

B

2019 环境工

程

36 47 1 2 2×36×1 2×36×1×0.85=61.2

2

有机化学实验

B

2019 高分子

材料与工程

36 46 1 2 2×36×1 2×36×1×0.85=61.2

3

有机化学实验

B

2019 资源循

环科学与工

程

36 31 1 1 1×36×1 1×36×1×0.9=32.4

4

有机化学实验

B

2019 化学工

程与工艺

36 141 1 6 6×36×1 6×36×1×0.85=183.6

5

有机化学实验

C

2019 食品科

学与工程

24 75 1 3 3×24×1 3×24×1×0.85=61.2

6

有机化学实验

C

2019 生物、

生物医学工

程

24 97 1 4 4×24×1 4×24×1×0.85=81.6

7 有机化学实验 2019 矿物加 24 51 1 2 2×24×1 1×24×1×0.85



C 工工程（卓越

班）

+1×24×1×0.9=42

8

普通化学实验

A

2019 安全工

程

24 34 1 2 2×24×1 24×0.8×2=38.4

9

普通化学实验

A

2019 采矿、

资源（卓越

班）

24 87 1 3 3×24×1

24×(0.8+0.1) ×3

=64.8

10

普通化学实验

A

2019 地采复

合型实验班

24 21 1 1 1×24×1 24×(0.8+0.05)=20.4

11

普通化学实验

A

2020 矿物加

工工程（卓越

班）

24 55 1 3 3×24×1 24×0.8×3=57.6

12

普通化学实验

B

2019 给排水

科学与工程

12 59 1 2 2×12×1

12×(0.8+0.1) ×2

=21.6

13

普通化学实验

B

2019 土木工

程（中外合作

办学）

12 67 1 2 2×12×1

12×(0.8+0.1) ×2

=21.6

14

普通化学实验

B

2019 地质工

程

12 33 1 2 2×12×1 12×0.8×2=19.2

15

普通化学实验

B

2019 土木工

程（卓越班）

12 171 1 6 6×12×1 12×(0.8+0.1)×6=64.8

16

普通化学实验

B

2020 材料科

学与工程

12 105 1 6 6×12×1 12×0.8×6=57.6

17

无机化学实验

B

2020 化学工

程与工艺

24 157 1 8 8×24×1

24×(0.8+0.05)+

24×0.8×7=154.8



18

无机与分析化

学实验 C

2020 高分子

材料与工程

36 47 1 2 2×36 2×36×0.85=61.2

19

无机与分析化

学实验 C

2020 生物、

医学工程

36 113 1 4 4×36 4×36×0.9=129.6

20

无机与分析化

学实验 C

2020 食品科

学与工程

36 77 1 3 3×36 3×36×0.9=97.2

21

分析化学实验

B

2019 化学工

程与工艺

24 140 1 6 6×24 6×24×0.85=122.4

22

水分析化学实

验

2018 给排水

科学与工程

24 54 1 2 2×24 2×24×0.9=43.2

仪

器

类

实

验

1

物理化学实验

B

2018 化学工

程与工艺

24 125 2 5 5×24×8=960 24×8×0.7=134.4

2

物理化学实验

C

2018 矿物加

工工程（卓越

班）

24 56 2 5 5×24×4=480 24×4×0.7=67.2

3

物理化学实验

C

2019 高分子

材料与工程、

材料科学与

工程

24 47+104 2 5 5×24×10=1200 24×10×0.7=168

4

物理化学实验

C

2019 环境工

程、资源循环

科学与工程

24 77+77 2 5 5×24×5=600 24×5×0.7=84

5 物理化学实验

2018 化学工

程与工艺

24 34 2 5 5×24×3=360 24×3×0.7=50.5

6 物理化学实验 2018 应用化 24 75 2 5 5×24×5=600 24×5×0.7=84



学（至诚）

7 仪器分析实验

2018 化学工

程与工艺

24 35 2 3 3×24 3×24×0.7= 50.4

8 仪器分析实验

2018 应用化

学（至诚）

72 82 2 6 6×72 6×72×0.7= 302.4

9 燃烧热测定

2017 过程装

备与控制工

程

4 35 2 1 1×4×3=12 4×3×0.7=8.4

综

合

实

验

1 综合实验（下）

2017 应用化

学（至诚）

48 79 2 9

79/8×(2×5)

×4

79/8×(2×5)

×4×0.4= 158

说明：①授课方式：1：教师所带学生固定，实验项目循环；2：教师所带项目固定，学生循环。

②需要老师数确定原则：基础操作实验按照目前实验条件和中心具体安排确定，基本上以一个

教师指导 25 位左右学生计，仪器类实验按照一个教师指导 16 位左右学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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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化学学院教学科研人员教学工作量补贴标准

补贴人员 补贴工作量（课时）/年

院长 100

副院长、院工会主席 90

院长助理、系主任、实验中心主任、支部书记 50

编制在学院的校部处领导 25

系副主任、实验中心副主任、工会副主席 25

院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20

学位点负责人 15

院学术委员会委员、研究所所长、院学位评定委员

会委员
10

系、所、实验中心秘书、教学指导委员会秘书 (专

职秘书除外)

工会委员、小组长 5

注：

1、多项兼职的只选择最高一项，不重复补贴。 临时安排的重要工作任务，将另外体现。

2、秘书工作量补贴单独核拨，不列入多项兼职栏目中。



 

 

 

 

 

福大教〔2017〕27 号 

  

关于印发修订后的福州大学权威教改期刊目录的通知 

 

各学院，各有关单位： 

为鼓励教师积极投身教学改革与教学研究工作，结合我校实际

情况，学校对《关于公布权威期刊目录的通知》（福大教[2012]45

号）进行了重新修订，经福州大学教学指导委员会表决通过，确定《中

国高教研究》等14本期刊为学校认定的权威教改期刊，现印发给你们，

请认真遵照执行。 

福州大学权威教改期刊目录 

序号 期刊名称 CN 号 主办单位 

1 中国高等教育 CN 11-1200/G4 中国教育报刊社 

2 中国高教研究 CN 11-2962/G4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3 中国大学教学 CN 11-3213/G4 高等教育出版社 

4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CN 42-1026/G4 华中科技大学 

5 高等教育研究 CN 42-1024/G4 华中科技大学 

6 高等理科教育 CN 62-1028/G4 兰州大学;全国高等理科教育研究会 

7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CN 11-1736/G4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8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CN 11-4848/G4 北京大学 

9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CN 11-1610/G4 清华大学 



10 比较教育研究 CN 11-2878/G4 北京师范大学 

11 实验技术与管理 CN 11-2034/T 清华大学 

12 实验室研究与探索 CN 31-1707/T 上海交通大学 

13 教育研究 CN 11-1281/G4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 

14 《新华文摘》全文转载   

 

 

福州大学 

2017 年 5 月 17 日 

 

 

 

 

 

 

 

 

 

 

 

 

 

—————————————————————————————————— 

  抄送：校领导。 

—————————————————————————————————— 

  福州大学校长办公室                     2017 年 5 月 17 日印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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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大学化学学院各教学单位管理绩效考核指标体系 (修订稿)

(2020 年 12 月修订)

考核

项目
考核指标 考核指标具体分布及区划

满工作量标准

（工作量/项）

实得工

作量

(工作/
项)

备

注

教

学

管

理

教学档案 1. 教学档案 及时建立专业核心课程档案 30工作量/门

教研活动
2. 教研活动制度化

建设

学院规定的集体教研日（三次/学期）教研活动情

况

人均：15/N工作

量
(1)

自主组织新教师试讲指导、集体听课、优秀教师

示范性公开课等活动情况

人均：15/N工作

量

课程安排 3. 建立课程组

35人以上的大系设立 6个课程组，20人左右的

小系设立 4个课程组，每个系可以根据系里课程

设置情况具体安排 (2020年开始执行)
30工作量/个 (2)

课程考试 4. 考试执行情况

期中考试成绩单一份 15工作量/门
(3)

期末考试采用集体流水评卷课程 10工作量/门

毕业论文/设计 5. 优秀毕业论文/设计
校级 30
院级 10

基本原则：

1、所有成果均为考核当年度新产生的成果，截止时间为当年的 12月 31日。



2

2、相关项目计工作量需要提供对应的证明材料。

3、所有建设的重要文件、会议纪要需要向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备案。

4、此部分绩效由学院绩效领导小组和党政工联席会议决定，集体绩效中的每个工作量补贴控制在个人教学工作量补贴的 1/3 左右。

备注：

(1) N 为最小教学系的人数。原则上按学院要求次数执行。活动分为三类，每次活动人均：5/N 工作量，每类工作量上限人均：15/N

工作量。原则上各教学单位需要备案，并在会议后一周内提供活动内容记录材料和活动纪要。

(2) 各单位考核要求及当年课程安排文件需要报备学院，考核时需要提供执行情况材料。需要提供上年度和本年度课程授课计划。

(3) 根据学院要求，需要提供上年度和本年度课程授课计划。全院统一要求从本学期开始恢复理论必修课程的期中考试和期末考试制

度，要求每个系必须明确列出相关课程考试清单。上报的课程数量按照各教学单位承担课程占学院课程总数的等比例进行计算。



福州大学化学学院研究成果计算办法 (征求意见稿) 

(2020 年 12 月修订) 

    根据中共中央 国务院《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

案》、教育部 科技部《关于规范高等学校 SCI 论文相关指标使

用 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见》、科技部《关于破除科技评

价中“唯论文”不良导向的若干措施 (试行)》、科技部办公厅

等六部门《新形势下加强基础研究若干重点举措》、福建省科技

厅《关于破除科技评价中“唯论文”不良导向的若干措施（试行）》

等相关文件精神，结合我院科研工作实际情况，提出 2020 年研

究成果工作量解决方案如下： 

一、总体思路 

2020 年各研究所科研业绩由二部分组成：教学科研创新工作

业绩和知识创新组织业绩。其中，教学科研创新工作业绩是以各

研究所当年科研工作成果审定等级及总量换算的工作量为计算

依据 (主要包括创新成果、创新资源、创新组织、创新活动等)；

知识创新组织业绩主要参照各研究团队在当年所取得的创新性

教学科研成果、创新性资源建设、高端科研成果立项和发表(包

括科技处认定的 2019 年所取得的教学科研标志性成果)等，以及

近 10 年所取得知识创新标志性成果在国内外的高学术影响力和

竞争力。 

 

 
 



二、具体实施流程 

1、各研究所提交本所业务教师在当年的教学科研成果业绩

和知识创新组织情况报告，见附件 1《教学科研创新工作业绩报

告》和附件 2《知识创新组织情况报告》，并提供业绩清单和证

明材料。 

2、研究所科研秘书组织全所教学科研人员审核业绩数据，

确保真实无误后，所长签字上交学院。 

3、学院科研秘书核对各研究所教学科研成果业绩报告与知

识创新组织情况报告及对应的证明材料，确保无误。 

4、学院组织专题会议，由部分学术委员会委员、教师代表

和行政领导对各所提交的教学科研成果业绩报告与知识创新组

织情况报告进行同行评议和审议，评价所有教学科研成果的价值

和贡献并对其定级，剔除没有实质科学价值的业绩成果，审核并

计算各研究所的教学科研成果业绩与知识创新组织业绩。 

5、科研秘书将各研究所的教学科研成果业绩与知识创新组

织业绩等材料提交至学院绩效工资领导小组审议，确定各单位各

项科研工作成果等级及工作量，并审议学院科研工作量业绩分配

方案。 

6、学院绩效工作小组将分配结果提交学院党政工联席会审议。 

 

审议后见后附件表格 

 

 
 



表 1 

教学科研成果业绩报告 

业绩报告内容 指标及说明 

一、基本情况 

研究所名称  

专职教师名单和人数  

申报业绩工作量  

二、教学科研创新工作业绩 (创新成果、创新资源与创新活动) 

教学科研创新工作概况 
概述本单位教学科研创新工作成果项数，其中重大、重点、重要、较重要、

普通等各级工作成果项数。 

教学科研创新工作业绩

说明 

教学科研创新工作业绩是以各研究所当年科研工作成果审定等级及总量换

算的工作量为计算依据 (主要包括创新成果、创新资源、创新组织、创新活

动等)。请详细说明本单位年度各项教学科研创新工作取得的成果情况。每

项教学科研创新工作成果是一个成果群，由包括教学科研奖项、知识创新成

果、技术创新成果、教学创新成果等成果，平台基地团队建设、教学科研项

目组织策划与实施等创新资源，学术期刊建设、学术/教学会议等一系列相

关性的教学科研创新活动成果组成。(支撑的业绩成果不得重复，各项教学

科研创新工作业绩需单独附表格清单) 

 

备注： 

1、教学科研奖项包含科技奖、专利奖、标准奖、教学成果奖、学科或大学

生竞赛、教学奖等研究成果。 

2、知识创新成果应阐明研究内容、创新点、科学价值和贡献，支撑材料包

含科研/教改论文、学术专著、资政建言、教材、译作及其它相关成果。 

3、技术创新成果包含授权专利、新工艺、新方法、新产品，主持或参与标

准制定、新药临床批件等相关成果。 

4、平台基地团队建设是指新增省级及以上平台基地团队，已有平台基地团

队及其考核评估情况。 

5、教学科研项目组织策划与实施是指新增承担市厅级及以上项目情况、横

向项目、教改项目以及国家和省部级教学平台项目等。 

6、学术会议是指主办、承办国内外学术会议情况。 

 

 

 

 

科研创新工作成果群分

级标准 

 

等级 等级说明 单项工作量 

重大 

该成果群有重大发现与开拓创新，具有重大经济与

社会贡献，学术思想/技术或教学成果被社会公认和

广泛引用、验证或应用。支撑系列材料中必须具备

以下条件之一： 

(1) 省部级一等奖及以上教学科研奖项至少 1项； 

(2) 新增国家级重大教学科研项目至少 1项； 

(3) 新增国家级平台至少 1个； 

2500-5000 

 
 



业绩报告内容 指标及说明 

 

 

 

 

 

 

 

 

 

 

 

 

科研创新工作成果群分

级标准 

(4) 不少于 5项本学科最有影响力系列论著； 

(5) 授权国际专利或制定国家标准至少 1件，且授权

发明专利不少于 10件。 

重点 

该成果群有较为重大的发现与创新，具有比较重大

的经济与社会贡献，学术思想/技术或教学成果被学

术界比较公认和较为广泛引用、验证或应用。支撑

系列材料中必须具备以下条件之一： 

(1) 省部级二等奖及以上教学科研奖项至少 1项； 

(2) 新增国家级重点教学科研项目至少 1项； 

(3) 新增省部级平台至少 1个； 

(4) 不少于 5项本学科有很高影响力系列论著； 

(5) 制定行业或地方标准至少 1 件，且授权发明专

利不少于 10件。 

 

 

 

1000-2500 

重要 

该成果群有重要的发现与创新，具有重要的经济与

社会贡献，学术思想/技术或教学成果被学术界部分

公认和引用、验证或应用。支撑系列材料中必须具

备以下条件之一： 

(1) 省部级三等奖及以上教学科研奖项不少于 1项； 

(2) 国家级项目较近 5年最大基数增加至少 1项或

新增国家级普通项目不少于 2项； 

(3) 省部级以上平台经政府部门评估优秀； 

(4) 主办正式学术期刊或担任知名期刊主编、副主

编或编委； 

(5) 不少于 5项本学科有较大影响力系列论著； 

(6) 主办或承办国际学术会议； 

(7) 授权发明专利不少于 10件。 

500-1000 

普通 

该成果群有一些新的发现与创新，具有潜在性的经

济与社会贡献，学术思想/技术或教学成果被学术界

承认和引用、验证或应用。支撑系列材料中必须具

备以下条件之一： 

(1) 新增省部级以上教学科研项目不少于 3项； 

(2) 省部级以上平台经国家、省部级政府部门评估良

好； 

(3) 不少于 5项本学科有一定影响力系列论著； 

(4) 主办或承办国内学术会议； 

(5) 授权发明专利不少于 5件。 

0-500 

 
 



表 2 

知识创新组织情况报告 

类    别 说明与要求 

研究所名称  

专职教师名单和人数  

申报业绩工作量  

知识创新教学科研工

作组织实施总体情况 

知识创新组织业绩主要参照各研究团队在当年所取得的创新性教学科研成

果、创新性资源建设、高端科研成果立项和发表 (包括科技处认定的 2019

年所取得的教学科研标志性成果) 等，以及近 10年所取得知识创新成果在

国内外的高学术影响力和竞争力。鼓励各科研单位在教学科研的创新举措，

开展“有组织的科研”等相关情况。限 500字以内。 

重大教学研究创新成

果群 

请阐述当年本团队在教学科研工作取得的重大进展情况，要求工作方法与

内容具有开创性，具有极高的科研价值和社会贡献，且支撑材料须满足以

下条件之一： 

 (1) 代表性论著：以我校为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单位的 CNS主刊论文等相

关创新成果； 

(2) 科技奖项：以我校为第一完成单位，获国家奖或省部级一等奖等政府

科技奖等相关成果 (包括教学成果奖)； 

 (3) 标准专利：授权国际专利，且作为前二完成单位参与制订国际或国家

标准等相关成果； 

(4) 知识创新成果：在近 10 年内所取得知识创新成果在国内外的高学术

影响力和竞争力，呈现出知识创新成果高学术影响力指数，并获得的全球

高被引科学家、中国高被引学者榜单等。 

科研创新资源建设与

组织实施重要进展 

请阐述当年本单位科研创新资源建设与组织实施工作取得的重要进展情

况，要求创新资源对本单位高质量科技成果的凝练与高效产出具有重大的

推动意义，且支撑材料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1) 主持国家级重大教学科研项目； 

 (2) 主持国家级重点教学科研项目； 

 (3) 国家级项目数较近 5年最大基数增加至少 1项，且当年主持国家级项

目 5项以上； 

 (4) 新增国家级平台； 

 (5) 知识创新成果：在近 10 年内所取得知识创新成果在国内外的高学术

影响力和竞争力，被科技处认定具有知识创新成果高学术影响力指数档位

情况等。 

  

 
 



研究所/团队名称：       

研究所/团队申报总工作量：

序号
各项教学科研创新工作内容（简
述，不超过300字）

成果表现形式(简述，不超过300字）
学院审定成果群等级
（可下拉选择）

工作量

1

2

3

化学学院科研单位/团队教学科研业绩汇总表 (2020.1-2020.12) (参照附件1中表1)

研究所/团队负责人签字：

学院核定总工作量：

教学科研创新工作概况

各项教学科研创新工作成效（按照成果群等级从高到低排列）



序号
各项教学科研创新工作内容（简
述，不超过300字）

成果表现形式(简述，不超过300字）
学院审定成果群等级

（可下拉选择）
工作量

4

5

6

7

8

9

10



序号
各项教学科研创新工作内容（简
述，不超过300字）

成果表现形式(简述，不超过300字）
学院审定成果群等级

（可下拉选择）
工作量

11

12

13

14

15

16

17



序号
各项教学科研创新工作内容（简
述，不超过300字）

成果表现形式(简述，不超过300字）
学院审定成果群等级

（可下拉选择）
工作量

18

19

20

21

22

23

24



序号
各项教学科研创新工作内容（简
述，不超过300字）

成果表现形式(简述，不超过300字）
学院审定成果群等级

（可下拉选择）
工作量

25

26



知识创新教学科研工作组织实施总体情
况介绍

类别 总工作量

重大教学研究创新成果群

教学科研创新资源建设与组织实施重要
进展

化学学院科研单位/团队知识创新组织情况汇总表 (参照附件1中表2)

科研单位/团队名称：                      科研单位/团队负责人签字：

科研单位/团队申报总工作量： 学院核定总工作量：

成果表现形式（简述，不超过300字）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2020年业务教师研究成果工作量

研究所/团队名称：               负责人签字：        

编号                姓名 研究成果工作量



2020年化学学院研究所/团队研究成果工作量汇总表

研究所/团队名称：                             研究所/团队负责人签字：

教学科研业绩工作量 知识创新组织情况工作量 总工作量



附件 二

实验中心教辅人员绩效分配方案

实验中心教辅人员的绩效津贴由三部分组成：基础津贴 + 绩效津贴+

实验中心年终考核奖励（金额同学院年终考核奖励），基础津贴与绩

效津贴的金额比例为 3 : 7。

1. 基础津贴计算方法

按照实验中心指纹打卡制度，考勤合格则发放全部的基础津贴，

考勤不合格则将按照缺勤情况扣除相应的基础津贴，57 岁以上教辅

人员，出勤率达到 60%视为考勤合格。

2. 绩效津贴计算方法

绩效津贴的依据是在完成额定工作量的基础上进行年终考评，年

终考评由两部分构成：实验指导教师评价（占 50%）+学院及实验中

心领导评价（占 50%）。实验技术人员评价表（指导教师评价）见附

表 1，实验技术人员评价表（领导评价）见附表 2。

根据考评结果将绩效津贴分为 4档：

考评成绩（按照百分制） 绩效津贴

优秀（分数前 20%，约 3 人） 标准均值上浮约 10%

良好（分数的 20%-50%，约 5 人） 标准均值上浮约 5%

合格（7-8 人） 标准均值

不合格（0-1 人） 标准均值下浮约 10%



备注：评优秀及良好须完成额定工作量。

3. 实验中心年终考核奖励计算方法

学院按照实验中心承担的课程及其实际人学时数，根据统一标准

计算实验中心教辅个人实际完成工作量（见附件 1）。

（1） 如果“个人实际完成工作量≥额定工作量”，则可获全额实验

中心年终考核奖；

（2） 如果“个人实际完成工作量＜额定工作量”，则按其比例享受

相应的实验中心年终考核奖；

（3） 额定工作量计算方法：实验中心整体工作量总和除以实验中心

教辅人员人数作为额定工作量，可上下浮动±5%。

4. 实验中心支部书记、副主任、中心秘书、工会小组长补贴按照学

院同档次等金额发放，多项兼职(不含学院兼职)只选取最高一项，不

重复补贴。



附件 1

化学学院实验中心教辅个人工作量计算办法：

� ‪
（实验人学时数）�

班级人数
× � × �

式中：班级人数统一为 16 人每班，X 为各个专业实验室中个人完成

工作所占的比例，由专业是实验室负责人在学期初进行确定，

K为系数，根据各个专业实验室具体工作的差异，将实验教辅工作的

系数定义为以下五个数值：

基础类元素性质实验：K = 1

基础类实验（普化的元素性质实验）K=0.9

基础类除元素性质外其它实验：K = 0.8

仪器类实验：K = 0.7

仪器开放测试和计算机房：K = 0.45



附表 1

年度福州大学化学学院实验技术人员评价表（指导教师评价）

指导教师所带课

程归属实验室

□无机、普化 □有机 □分析

□物化 □仪分、综合

□制药 □计算机房

技

术

人

员

实验技术人员编号

评价内容 具体项目

业
务
工
作
（
合
计50

分
）

（1）实验室管理（10 分）：

实验室药品、仪器设备、实验器材及卫生用具摆放

规范有序，实验室干净整洁（10 分）；

50

（2）安全与卫生（合计 20 分）：

重视实验室安全，定期检查实验室防火、防跑水、

防盗、防中毒等安全设施，及时排查上报实验室的

安全隐患（10 分）；

学生实验室及实验准备室的废液分类回收、及时处

理（10 分）；

（3）工作出勤（合计 20 分）：

实验教学过程中能够在岗，以便及时解决实验过程

出现的问题，保障实验教学的顺利进行（10 分）；

实验过程产生的如漏水、下水道堵塞、电路跳闸、

仪器故障等问题能够及时妥善解决（10 分）；

与
指
导
教
师
的
配
合
（
合
计5

0

分
）

（1）实验准备（合计 20 分）：

主动及时地与相关实验指导教师沟通，提前将每次

实验课所需的实验器材、药品及其他所需用品准备

就绪，确保实验教学正常使用（10 分）；

配合实验室主任做好新教师或研究生助教预实验的

实验准备工作（10 分）；

50

（2）实验过程（20 分）：

协助实验指导教师及时解决实验过程出现的问题，

保障实验教学的顺利进行；暂时不能解决也能及时



通知指导老师。

（3）实验结束（10 分）：

实验结束后配合实验指导教师共同督促学生做好实

验室的卫生清洁工作。

总成绩 满分 100

总体评价

（100-90 优秀，90-80 良好，80-60 合格，60 以下不合格）

存在的问

题与建议



指导教师填表说明：

1、指导教师在所带课程归属

2、实验室对应的□处打“√”；

3、总分 100-90 优秀，

4、 90-80 良好，80-60 合格，60 以下不合格；

5、指导教师在请将所要评分的技术员编号（编号见附表）填在 “实验技术人

员编号”下方，并在相应的编号下对实验技术人员

6、打分。

附表：

实验技术人员编号

1 薛逢春 制药 2 邹建荣 无机、普化

3 林悦 无机、普化 4 郑琤 无机、普化

5 郭钰 无机、普化 6 孙瑞卿 分析

7 许紫婷 仪分、综合；分析 8 郑欧 物化

9 祝淑颖 物化 10 柯子厚 无机；计算机房

11 林彩霞 有机 12 鄢剑锋 有机

13 张力 有机 14 陈珠灵 仪分、综合

15 林佳丽 无机；仪分、综合



附表 2

年度福州大学化学学院实验技术人员评价表（领导评价）

评价内容 业务工作（合计 60 分） 实验中心公共事务（合计 40 分） 总分

具体项目 （1）实验室管理与实验准备 （2）安全与卫生 （3）工作态度

（1）服从中心的任务安

排，积极参与中心的公

共事务

（2）其他

评价标准

实验室药品、仪器设备、实验器材及卫

生用具摆放规范有序，实验室干净整

洁，老师和学生评价良好（10 分）；主

动及时地与相关实验指导教师沟通，提

前将每次实验课所需的实验器材、药品

及其他所需用品准备就绪，确保实验教

学正常使用（10 分）

重视实验室安全，做好学

生实验室及实验准备室

的废液分类回收、及时处

理，不在公共场合吸烟。

（15 分）

工作认真负责，兢兢业业，

勤勤恳恳，不在上班时间打

游戏、聊天，不在上班期间

从事与工作无关的事务。（15

分）

未经中心允许，不脱岗，不

私自帮助上课老师代课。

（10 分）

配合实验室主任做好新教师

或研究生助教预实验和教改

的实验准备工作（10 分）；

积极主动参与中心安排的相

关工作，对安排的工作能够

高质量的完成与相关公共事

务的参与（25 分）

发表教改论

文和参与教

改工作的情

况（5分）

总分 100-90 优秀，

90-80 良好，

80-60 合格，

60 以下不合格；

满分分值 20 分 15 分 25 分 35 分 5 分 100 分

1 薛逢春



2 邹建荣

3林悦

4郑琤

5郭钰

6孙瑞卿

7许紫婷

8郑欧

9祝淑颖

10 柯子厚

11 林彩霞

12 鄢剑锋

13 张力

14 陈珠灵

15 林佳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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